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关于医院临床营养科
伙食收费价格公示

根据浙江省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相关规定，现将我院临床营养学科拟开展的一项治疗餐配送服务项目予以公示，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    一、本次新增治疗餐配送服务项目为提供不同疾病的营养诊疗服务，满足部分患者的营养治疗需求，根据浙价费【2000】10号《浙江省医疗机构开展特需服务管理试行办法》文件精神，参考其他市县级医院收费标准并结合医院实际，现将我院拟开展的治疗餐配送收费项目进行公示。早餐5.0元，中餐、晚餐一荤一素10元，一荤二素12元，治疗餐不属于医疗保险报销范畴，费用需患者自行承担。
二、根据浙江省物价局、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《关于调整部分医疗服务项目及价格的通知》（浙价医 ( 2015 )137 号)的明确： 取消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审核和备案规定；自主定价服务项目（特需医疗服务项目）的价格等信息应在执行前 10 个工作日起在其网站、服务场所等醒目位置公示。
     三、本次公示的特需项目计划于2024年8月6日开始执行。如有异议或不明之处请联系我院财务科，联系电话：648244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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